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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

书面方式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问泽鸿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问泽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强永昌先生、潘志强先生、问泽鸿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强永昌先

生、潘志强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强永昌先生、袁树民先生、问泽鸿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强

永昌先生、袁树民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问泽鸿先生、潘志强先生、袁树民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其中潘志强先

生、袁树民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袁树民先生、强永昌先生、朱志英女士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袁树民先

生、强永昌先生为独立董事。 （袁树民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关于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折合人民币不超过（大写）壹仟万元整，有效期一年。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 有利于公司改善整体业务布

局，有利于公司产业多元化，并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项议案将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８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周六）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决议。

出席会议董事签名：

问泽鸿 问泽鑫 朱志英

王清 袁树民 潘志强

强永昌

决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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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摩恩新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

首期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本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２

、公司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全部由公司认缴出资。

３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注册地址：江苏启东

５

、定经营范围：新能源装备及辅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拟新设立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风塔及风塔零部件设备生产和销售， 风塔及风塔零部件设备是公司部分

电缆客户在采购电缆产品的同时也需要采购的重要相关产品，公司拟通过设立子公司独立运作，增强公司

整体供货能力，来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优势及服务客户的能力，达到拓展公司市场空间和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的目的。

２

、潜在风险

此次投资采取在异地新设子公司的形式，可能存在子公司人员配备不能及时到位、运作经验不足，公

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制度不够完备等管理方面的风险。 同时由于风塔及风塔零部件设备非公司目前主营业

务，可能存在技术储备不充分等风险。

３

、设立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拟新设立的公司主要生产风塔及风塔零部件设备，独立运作，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风力发电电缆及

辅助设备的市场拓展、生产能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四、其他

本公司将持续披露以上对外投资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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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钱文茹女

士的辞职报告，钱文茹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送

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钱文茹女士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钱文茹女士所负责

的工作已全部交接完毕，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谨向钱文茹女士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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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

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六）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龙东大道

５９０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５．

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现场投票。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

三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附后），并附身

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四）、

２４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９０１

号

邮编：

２０１２０１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程爵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９７４２６２

转

８８５５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８９７９６０８

特此通知。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股东账号

：

持 股 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 编

：

附件二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签章）：

＿＿＿＿＿＿＿＿＿＿＿＿＿＿＿＿＿＿＿＿＿＿＿＿＿＿＿＿＿＿＿＿＿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股东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１．

委托股东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股东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暨对外投资的专项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

制度的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本着独立性、客观性的原则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提供该议案的相关资料，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为“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工商

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

址为江苏启东，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新能源装备及辅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自营和代理

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我们仔细听取了公司对于设立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介绍， 了解了此次公司设立子公司的主要

目的是：公司部分电缆客户在采购电缆产品的同时也需要采购其他重要相关产品，与电缆产品相互补充。

公司拟通过设立子公司，独立运作，增强公司整体供货能力，来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优势及服务客户的能

力，达到拓展公司市场空间的目的。

我们认为：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有利于公司改善整体业务布局，有利于公司产业多元化，并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设立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强永昌 袁树民 潘志强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收到独立董事方建新先生的

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方建新先生未来可能无法按照相关规定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请求辞

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方建新先生不在公司担

任其它职务。

鉴于方建新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而不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方建新先生的辞职

报告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方建新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方建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３

，

２１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３．９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一、公司股本和股票发行情况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４１６５４．２５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４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Ａ

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

行价格

３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１２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４

，

４８０

万股。

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１８９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兆驰股份”，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２９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１２０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上市交易。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

３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不适用。

（

４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不适用。

（

５

）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兆驰投资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顾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顾伟、姚向荣、康健、全劲松、涂井强、刘泽喜、陆婷、章岚芳、周灿

分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２．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

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条件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

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３

，

２１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３．９６％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深圳市兆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３

，

３２７

，

５００ ０

见注

１

２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３３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３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１７

，

５００ １６

，

２１７

，

５００

４

深圳市鑫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１２

，

５００ １４

，

６１２

，

５００

５

汪华峰

１０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５

，

０００

见注

２

６

王立群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全劲松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见注

３

８

姚向荣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见注

３

９

康健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见注

３

１０

深圳市祥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１

朱亦玮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深圳市金海川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陈文

１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４

程彤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王钢峰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涂井强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见注

４

１７

刘泽喜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见注

３

１８

章岚芳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见注

５

１９

丘新文

５２５

，

０００ ５２５

，

０００

２０

周灿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见注

３

２１

陆婷

２１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见注

６

合 计

４１６

，

５４２

，

５００ １１３

，

２１５

，

０００ －

注

１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兆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的禁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该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仍处于禁售状态。

注

２

：汪华峰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其持有公司的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注

３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姚向荣、康健、全劲松、刘泽喜、周灿：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

４

：历任董事、财务总监涂井强，离任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根据承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百分之五十。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涂井强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即不超过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５

：历任监事章岚芳离任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离任未满半年，根据承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章岚芳出售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即不超过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６

：历任监事陆婷离任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离任未满半年，根据承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陆婷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即不超过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兆驰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

锁定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上

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兆驰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４

，

４１１

，

１１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１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９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１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大庆路

７３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电话：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９０９

３

、传真：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７５８

４

、联系人：刘强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6

月

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

ST

零七 公告编号：

2011-029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股票在

2011

年

6

月

3

日、

6

月

6

日、

6

月

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以上，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需履行相应的核查程序。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从

2011

年

6

月

9

日起停牌，待刊登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6

月

08

日

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1-008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在东郊宾

馆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并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拟为

3

名，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职工监事

1

名。 经公司股东上海张江（集

团）有限公司推荐，濮近兴、张乐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胡剑秋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濮近兴先生，

195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市财政局第三分局局长

助理、上海市财政局企业财务一处主任科员、上海市财政局对外经济财务处副处长、浦东新区财政局企业

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浦东新区审计局副局长，浦东新区财政局副局长；现任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监事

会副主席，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

张乐平女士，

1956

年

6

月出生，大专毕业、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能源化工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

监，上海能源化工总公司监事会副主任，浦东新区国有股监事工作办公室财务总监，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现任浦东新区国有股监事工作办公室专职监事、上海张江高科技园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胡剑秋先生，

1971

年

11

月出生，宁波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学士，企业法律顾问。 曾任职于上海心族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7

年

-2000

年任上海惠而浦水仙有限公司信贷控制，

2000

年至今先后担任上海

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律秘书、审计法务室主任助理、计财部副经理。 现任上海张江高科技

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室主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1-00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下午

14

：

00

会议地点：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多功能厅（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

1387

号

16

幢

C

楼二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1

年度预算报告

4.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7.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

2011

年

6

月

2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

为公司股东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之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以抵达时间为准

)

。 参会股

东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票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复印件

(

法人股东须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

2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张东路

1388

号

4-5

幢张江高科股东大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201203

传真：

(021)50800492

五、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范围 （是否具有表决权；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

示）：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 （是

/

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章：

签署日期：

受托人签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1-00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三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在东郊

宾馆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

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的董事

5

名，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

2

名。 会议由公司刘小龙董事长主持。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自

2008

年

5

月起，至今年

5

月已到期，须进行换届选举。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刘小

龙先生等董事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为七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董事会提名丁磊、叶千军、万曾炜、虞锋 四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提名戴根有、周骏、史玉柱 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的津贴为

12

万元

/

人

/

年。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报请有关监管部门审核。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3.

关于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及平安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公司委

托平安银行向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1.5

亿元，委托贷款期限

12

个月，年利率为央行

基准利率下浮

10％

加公司支付的税费即

6％(

委托贷款期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则

贷款利率每半年作相应调整

)

。

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4.

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

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附件

1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丁磊先生，

1963

年

10

月出生，

1985

年本科、

1988

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5

年中欧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质保部实验室主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通用汽车项目质量负责人，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部副经理、采购部执行总监，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技术质量部副经理、上汽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叶千军先生，生于

1952

年

8

月，

1986

年获武汉大学情报语言学硕士。 历任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

主任、教授、硕士导师，系党委副书记、院党委委员，大校（师职）；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新区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浦东新区科技局副局长；现任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

万曾炜先生，

1949

年

7

月出生，博士。 曾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局长、党组书记，浦东新区

综合计划局党组书记，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浦东改革

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虞锋先生，

1963

年

7

月出生，

EMBA

。曾任上海电洋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上海聚众目

标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联合主席及总裁。 现任云锋基金发起人，并

担任基金主席。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巨人网络集团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印象创新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戴根有先生，

1950

年

1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安庆市中

心支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研究室经济分析处处长、调查统计司副司长，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财贸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主任。现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周骏先生，

1951

年

10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市政材料公司财务科副科长，上海市市政工程

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副总会计师兼审计处处长、监察室副主任，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经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史玉柱先生，

1962

年

9

月出生，硕士。 曾任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创始人，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四通控股有限公司

CEO

兼执行董事，上海征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 现任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

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四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

附件

2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周骏、戴根有、史玉柱为上海张江高科

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候选人

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2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 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九、 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提名时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 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包括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于上海

附件

3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戴根有、周骏、史玉柱，作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

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

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 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

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

人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戴根有、周骏、史玉柱

2011

年

6

月

8

日于上海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29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接到公司

5%

以上股东深圳市中泽信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泽信公司

"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股东中泽信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9,216,800

股流通股中的

6,250,000

股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用

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借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10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21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082%

；上述质押的

6,2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64%

，累计质押数

6,250,000

股，累计质押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64%

。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1-46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中国证券网、新浪网等媒体于近日报道了关于本公司投资开发稀土产业一事，主要内容为：

传闻（

1

）：包钢股份（

600010

）和攀钢钒钛（

000629

）

6

月

1

日与四川省攀枝花攀西开发区（攀西裂谷

带）签订框架协议，总投资额约

28

亿元，建设攀钢钒钛稀土产业园项目；

传闻（

2

）：攀钢钒钛稀土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攀钢钒钛已与攀西开发区达成初步协议，将于近期择机

签订投资开发世界第三大稀土矿攀西裂谷带特大型霓石石英正长岩

-

碳酸岩杂岩体的稀土矿，预计该矿

轻稀土资源储量超过

40

万吨，储量已经超出了中国已探明的轻稀土总储量，预测开发后的总价值将超

过

4000

亿元。

二、澄清说明

经核查，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不属实。 本公司未和包钢股份、四川省攀枝花攀西开发区（攀西裂谷带）签订任何有关建设

稀土产业园项目的框架协议。

传闻（

2

）不属实。 本公司未成立媒体报道的攀钢钒钛稀土有限公司，且未就稀土矿开发签订任何协

议，本公司未参与任何稀土资源储量的勘测工作。

本公司已向本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分别发函征询上述媒体

报道相关事项。 经综合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与任何相

关方就投资开发稀土产业一事进行洽谈、协商或签订任何协议。 相关媒体报道的本公司投资开发稀土产

业的有关事项不属实。

三、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1-007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就有关重大事项公告如下：

接公司第二大股东武汉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179,

5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6%)

通知，该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的本公司

7,

322,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1%

）的部份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质押数量为

6,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22%

），并于同日办理了将上述

6,500,000

股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的质押冻结手续。 此外，该公司还于同日办理了将质押给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

支行的本公司

2,311,141

股的（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1%

）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接公司第三大股东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96,60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2%)

通知，该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的本公司

3,577,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3%

）的部份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质押数量为

3,500,00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35%

），并于同日办理了将上述

3,500,000

股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质押冻结手续。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４６

，

７３１ ２４２

，

１５９ ３８

，

４４０ ２３８

，

５９０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8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体停车设备项目”实施进度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0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普

腾立体停车设备分公司

"

并实施

"

立体停车设备项目

"

的议案》，同意公司推进实施

"

立体停车设备项目

"

。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工，现处于生产试运行阶段。

"

立体停车设备项目

"

的建成投产，将有效提升公司立体停车设备产品的产能，加快推进公司在立体停车

设备业务方面的发展。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03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时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

p5w.net/dqhd/sichu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峰林、财务总监牛福元、董事会秘书

杨林。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30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发行结束。 根据

2011

年

5

月

19

日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深交所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司董事会已修改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并申请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注册资本由

279,048,108

元增加至

301,338,108

元。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